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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 城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文 件
盐医保发〔2022〕43号

盐城市医疗保障局
转发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强公立医疗机构

阳光采购监测工作的通知

市区相关公立医疗机构：

现将江苏省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阳光采购监

测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医保发〔2022〕3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

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阳光采购政策明确要求，除符合规定的应急采购外，公

立医疗机构不得线下采购药品（医用耗材），省医保部门每年重点

对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开展阳光采购督查，督查医疗机构实际采购

数据、省平台采购数据、应急采购数据等，以及数据的真实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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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纪委监委第十五派驻纪检监察组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。

盐城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6日印发


